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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要點」第三點，並自即

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要點」第三點

部　　長　鄭英耀

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要點第三點修正規定

三、辦理方式：

（一）人力遞補順序：優先遞補校安人員；校安人力（校安人員數及現任教官數）

達第二款規定基準，且校安及軍訓工作運作無虞者，得遞補其他各類別之學

生事務與輔導人力（如附表二）。

（二）校安人力員額基準：

１、各校學生人數在二千四百人以下者，置三人；超過二千四百人且在九千六

百人以下者，每增加八百人（學生人數百位數四捨五入至千位數），增置

一人；超過九千六百人者，至少置十二人，並得視需要增加。

２、自一百十二年起遞補離退教官之人力，需優先遞補專業輔導人員及危機管

理人員（校安人員），至達學生輔導法所定學校應設置之專業輔導人員數

及前目所定之校安人力員額基準後，始得增加進用其他類人員。

（三）遞補人力之進用：

１、遞補人力之進用，應以附表二所列之各類別人員為限，其業務內容並應符

合附表一或附表二所列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內容。

２、校安人員由本部建立人才庫供各校聘用。

３、各校依本要點規定所進用之校安人員，應為經本部審查合格者，始予補

助。

４、學校之遞補人力，應於原有之學生事務與輔導人力外，以約聘、約僱或契

僱等方式進用全職人員。

（四）經費來源：學校應自籌經費，並得向本部申請部分補助經費。

（五）補助額度上限之計算：

１、由本部訂定相關基準，部分補助學校遞補人力所需經費，學校並應編列配

合款（例如薪資與年終獎金不足部分、勞保費、健保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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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補助額度上限之計算方式如下：

（１）有教官員額之學校：

Ａ＝學校可轉置遞補人力基準：本部核定學校當年度可轉置遞補人力

基準（即原得置教官員額數）。（Ａ值僅用於計算補助上限，與

需遞補之校安人數無關。）

Ｂ＝學校當年度平均教官員額數：其於年度中變動者，以各該教官於

當年度支領月薪之月數按比例計算（如附表三之Ｂ之計算說

明）。

Ｃ＝本部當年度得補助學校遞補人力之經費額度上限：（Ａ－

Ｂ）x（新臺幣一百萬元）。以萬元為單位，千元以下無條件捨

去。

（２）無教官員額之學校：

Ａ＝學校當年度可遞補人力基準（參考附表三）。（Ａ值僅用於計算

補助上限，與需遞補之校安人數無關。）

Ｃ＝本部當年度得補助學校遞補人力之經費額度上限：Ａx（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萬元為單位，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３、前目之補助額度上限（Ｃ值）供各校作為規劃本部補助遞補人力經費上限

參考之用，本部得視相關因素（例如預算、當年度申請金額、之前年度遞

補人力進用情形、辦理情形及補助金額等），統籌考量核定補助金額。

４、學校年度「Ａ值」及「Ｃ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視前目相關因素

考量核定補助金額，不受當年度補助額度上限之限制。但不得超過前一年

度核定補助金額：

（１）當年度「Ａ值」及「Ｃ值」均較前一年度者減少。

（２）前一年度核定補助金額超過該年度補助額度上限之學校，其當年度

「Ａ值」及「Ｃ值」均與前一年度者相等。

５、本部核定補助金額大於當年度補助額度上限（Ｃ值）時，依下列方式辦

理：已進用並續任至當年度之校安人員、心理師、社工師遇缺可補，其餘

類別人員，應以遇缺不補、自然離退方式調整至「當年度總支用補助金

額」小於或等於「當年度補助額度上限（Ｃ值）」後，始得再予補充遞補

人力；再予補充遞補人力後之「當年度總支用補助金額」，不得超過「當

年度補助額度上限（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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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助經費項目及相關事宜：

１、本部補助經費項目以薪資及年終獎金為限，每位遞補人力補助金額以新臺

幣五十萬元為限。但進用遞補類別為具證照之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者，每

位補助金額以新臺幣六十五萬元為限，且聘用薪資不得低於行政院暨所屬

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之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

酬標準表。

２、遞補人力如具退休（伍）軍、公、教身分且領取月退休金（俸），其敘薪

依各該人員再任公職等職務所適用之退休（伍）法令規定辦理。

３、薪資及年終獎金不足部分或其他需用各類費用（例如勞保費、健保費、勞

工退休金、加班費、值勤費、其他津貼等），由學校自付，且不得以雇主

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為由，調降遞補人力之薪資。

４、本部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於符合本要點規定之全職遞補人力所需經費，不

得挪為他用，並不得支應學校原有學務與輔導工作人員之經費。

５、遞補人力應公開徵聘；其相關人事事宜（例如敘薪、考評、差勤或福利

等）除本要點另有規定者外，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６、經費使用應以遞補人力之實際進用期間、證照及相關規定等核實支用。

７、各校應將進用之校安人員與現有教官員額合併計算值勤人力，並參照教育

行政機關及學校執行校園安全人員值勤規定辦理，由學校依特殊環境需

求，在兼顧安全前提下，自行訂定甲類或乙類值勤，惟須完成校園安全事

件處理作業流程（機制），經首長核定並報本部備查後實施；變更時，亦

同。

８、遞補人力之雇主為學校，學校得向本部申請部分經費補助，並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於本部尚未核定補助前，學校已進用或續聘遞補人力者，應

按時給付其薪資等酬勞，不得因本部尚未核定補助而不予給付或遲延給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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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補人力類別（以本表明列者為限）           附表二 

類 別 職 掌/說 明 進用資格、背景之參考 

危機管理人員

（校安人員） 

負責維護校園安全相關業務（工作）等事宜，如：

維護校園安全、處理緊急突發事件、協助學生生活

輔導與照顧、校安事件通報與連繫、校園安全值勤

工作、其他上級交付之相關工作事項。 

 

警衛保全僅為校安之一環，本計畫之危機管理人員

（校安人員）被賦予之工作超過警衛保全人員之職

責。本計畫遞補之危機管理人員（校安人員），並

非警衛或保全人員，校安人員計算基準亦不包括警

衛或保全人員。 

⚫ 具備相關證照 

⚫ 自相關系所畢業 

⚫ 具相關專業知能 

⚫ 具相關服務經歷 

⚫ 除所聘校安人員須

具備培訓合格證書、

心理師、社工師須必

備其心理師、社工師

證照外，其餘所列資

格、背景可由學校依

其需要參考訂之。 

心理師 

負責生命教育與學生心理健康促進、憂鬱與自殺、

網路成癮、毒品三級預防之高危險群篩檢與輔導、

危機處理、心理諮商與治療、生涯與職業輔導、性

騷擾與性侵害個案之心理輔導等。 

宿舍與生活輔導

人員 

宿舍輔導、宿舍社區營造、宿舍文化營造、品德教

育、賃居生輔導、訪視等。 

社團輔導與服務

學習輔導人員 

培養學生社團經營、溝通協調、領導力，服務學習、

人權與法治教育、自治與自律以及公民素養等。 

行政與資訊管理

人員 
規劃學務與輔導之行政 e化工作，學務工作績效之

評量與提升之規劃與執行。 

社工師 
負責校內外資源整合、性騷擾與性侵害個案輔導、

危機處理等。 

其他辦理學務與

輔導創新工作之

人員 

如辦理性別平等教育之人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人員、僑生／外籍生輔導員、衛生保健人員、不

具證照之社工人員、心理輔導人員…等。 

註： 
1、依本要點遞補之人員其本分為辦理其所屬類別之學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其於本分之餘，學校

始宜安排辦理其他學務與輔導工作，但範圍不應超過學務與輔導相關業務。 
2、危機管理人員（校安人員）應專職辦理校園安全及學務相關工作，不得擔任保全或警衛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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